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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学院文件  
 

丽学院〔2021〕32 号 

 

 

各部门、学院： 

《丽水学院劳务费支出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21 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丽水学院                                       

2021 年 1月 28日 

 

 

 

 

 



—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劳务费发放标准和程序，根据《丽

水学院校长办公室转发丽水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本级机关会议

费培训费有关规定的通知》（丽学院办〔2018〕99号）、《丽水学

院校长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市本级机关单位劳务费支出

管理的通知》（丽学院办〔2020〕15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二条 从严原则。教职工应服从工作安排，严格履行岗位

职责，提高工作效率，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要严格执行廉洁

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各类劳务费的发放。 

    第三条 规范原则。健全和完善财务制度，严格劳务费发放

标准和发放程序，规范管理。按照上级要求将应计入绩效工资基

数的薪酬全部纳入绩效工资，实行总量控制。支付给校外人员、

学生以及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含劳务派遣)的聘用人员的劳务

费，月累计超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并打入其本人的银行卡中；支付给本校在职教职工的劳务费，按

照税法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三章 适用范围 

    第四条 劳务费按其人员性质不同，分为校内人员劳务费和

校外人员劳务费。校内人员指校内所有在职在编的教职工、人事

代理人员；校外人员指柔性引进的各类人才、外聘兼职教师、校

外专家、校内学生以及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含劳务派遣)的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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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 

    第五条 校内人员劳务费主要指专职从事社会服务创收工作

人员的劳务费、其他教职工完成所聘岗位职责之外的其他工作任

务报酬、社会服务创收项目讲座或讲课、管理工作报酬等。校外

人员劳务费主要指学校邀请校外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专题讲

座、兼职授课，参加各类咨询、评审、学报约稿等工作的劳务费。 

第四章 发放标准 

第六条 各类劳务费发放标准要依据以下标准执行。发放标

准超过上级部门相关规定上限要求的，按上级文件标准执行。 

(一)讲课讲座费 

讲课讲座费包含社会服务创收过程中开展的各类培训讲课

及校内各类专题讲座、学术论坛、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

活动等发放给主讲人的劳务补贴。 

校外人员讲课讲座费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省部级） 1500元/学时 

正高级职称（厅局级） 1000元/学时 

副高级职称（县处级）、博士和在某

些领域有一定专长的专家型人才 
500 元/学时 

中级职称（乡科级）及以下 300 元/学时 

外聘兼职教师 

高级技术职称 200 元/学时 

中级技术职称 150 元/学时 

初级技术职称 100 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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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讲座费根据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

计算。外聘教师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行业能工巧匠等无专业技

术职务的，可比照执行。 

校内人员讲座费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教授（正高职称） 2000元/半天〃人（500元/学时） 

副教授（副高职称） 1000元/半天〃人（250元/学时） 

讲师 600 元/半天〃人（150 元/学时） 

校内人员培训讲课费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教授（正高职称） 250 元/学时 

副教授（副高职称） 200 元/学时 

中级职称 150 元/学时 

初级职称 100 元/学时 

（二）专家评审费、咨询费、论证费 

专家评审费、咨询费、论证费指各类职称评审、教学科研项

目评审、人才项目评审、各类论证、招标、验收评审、师生竞赛

活动与项目评审、答辩评审、教学项目咨询、各类面试等发放给

专家评委的劳务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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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专家评审费、咨询费、论证费 

活动类型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评审费 
市外专家 1000元/半天〃人 

市内专家 500 元/半天〃人 

咨

询  

论

证 

现场组织

（含视频

会议） 

市外专家 1000元/半天〃人 

市内专家 500 元/半天〃人 

通信方式 市内外专家 150 元/次〃人 

校内专家评审费、咨询费、论证费 

活动类型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评

审

费 

现场

组织 

专家 300 元/半天〃人 

工作人员 150 元/半天〃人 

通信

方式 
专家 150 元/次 

（三）三位一体招生、招聘费用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外请评委 1500元/天 

校内评委 1000元/天 

命题教师 1000元/份 

考务人员 500 元/天 

协助人员（含在校学生） 100 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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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教学督导委员工作津贴 

校教学督导委员工作津贴发放标准按《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

关于印发教学督导工作规程的通知》（丽学院办〔2017〕53号）

文件执行。 

（五）《丽水学院学报》审稿费和稿费 

人员类型 发放标准 

专家审稿费 100 元/篇 

校内稿件稿费 

100 元/版（第一作者为正高职称或具

有博士学位的或为省部级及以上教科研基

金资助的） 

特约稿件稿费 2000元/篇 

优质稿件稿费 

2000元/篇 （凡在我校学报刊发的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

大复印资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科技文摘》及各学科的《文摘》全

文转载、论点摘要的） 

英文审读费 900 元/期 

（六）考务（监考）费 

考务（监考）费指本单位人员非工作日时间或聘请外单位人

员参加本单位组织的各类考试考务工作，考务费按场次计算。 

考试时间 发放标准 

120 分钟（含）以内 200 元/场 

120-240分钟（不含） 300 元/场 

240 分钟（含）以上 400 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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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各类稿费、获奖等酬金 

媒体平台 酬金类型 发放标准 

校园网 

1.大图稿费 80 元/张 

2.文字 15 元/篇 

3.照片 5 元/幅 

校报 

1.消息 30 元/篇 

2.通讯 60 元/篇（2000字以上 120

元/篇） 

3.新闻图片 30 元/幅 

4.理论学习文章 300 元/篇 

5.学生编辑费 150 元/版 

6.三岩副刊 

100 元/篇封顶，书法、国

画、篆刻等艺术作品 300

元/幅 

新媒体 

短视频稿费 

起付标准为 50 元/条，点

赞量 10000 以内，每增加

1000稿费增加 10 元；点赞

量 10000（含）以上，每增

加 10000 稿费加 100 元，

封顶 1000元。 

微信推文稿费 

起付标准为 20 元/篇，阅

读量 10000 以内，每增加

1000 增加 10 元；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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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含）以上，每增加

10000 增加 100 元，封顶

1000元。 

微博稿费 2 元/条 

电视台 电视新闻 200 元/条 

其他 全国高校新闻奖 

一等奖 1000 元/件，二等

奖 500 元/件，三等奖 300

元/件 

学校奖 

省高校新闻奖 

一等奖 600元/件，二等奖

400 元/件，三等奖 300元/

件 

丽水市新闻奖 

一等奖 400元/件，二等奖

300 元/件，三等奖 200元/

件 

校内融媒体文化节

各类比赛 

依照比赛文件执行（标准

不可超过上述标准） 

（八）兼职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劳务费 

兼职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劳务费按 100元/场计发。 

（九）专职从事社会服务创收工作人员的劳务费 

专职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的劳务费，按照学校或二级单位

有关规定计发。 

（十）社会服务创收项目负责人（团队）劳务费 

为鼓励创收积极性，各创收项目扣除直接成本、水电费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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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成本（按 15%扣除）、学校规定管理费后，可按不超过 50%计提

发放创收项目负责人（团队）劳务费。若发生的劳务费包含校内

人员（含事业编内人员和人事代理人员），计提比例适当上浮，

上浮比例不超过 10%。 

（十一）社会服务创收项目管理班主任劳务费 

社会服务创收项目管理班主任劳务费按每天不超过 400 元

标准计发。 

（十二）其他项目 

除上述项目外的其他一次性服务项目需支付的劳务费原则

上按每人每天或每项不超过 300元标准支付。 

上述发放标准为劳务费发放上限，各二级学院（部门）(或

项目、课题)可根据实际工作任务，自行决定金额，在限额内发

放。 

              第五章 预算管理 

第七条 学校发放的劳务费按工作任务归口到相应部门管

理，各二级学院（部门）须在年前提交劳务费发放预算，在预算

经费相关科目中限额支出，校外人员劳务费不列入发放预算。 

第六章 附则 

    第八条 劳务费发放审批按照《丽水学院经费支出管理与审

批制度》（丽学院办〔2016〕114 号）和《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

转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市本级机关单位劳务费支出管理的通知》

（丽学院办〔2020〕15号）文件执行。 

第九条 根据《丽水学院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聘

任管理办法》（丽学院办〔2017〕2 号）聘任的名誉教授、客座

教授、兼职教授劳务费按第六条规定的发放标准执行；横向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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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列支劳务费按《丽水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

法》（丽学院办〔2018〕32号）及《丽水学院关于印发科研项目

经费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丽学院办〔2019〕45号）等相关文

件执行。 

第十条 各单位不得超范围、超标准支付劳务费，不得以劳

务费等名义变相发放钱物，不得虚假造册冒领劳务费。行政教辅

部门工作人员、其他二级单位管理人员工作日时间参加学校组织

的各类考试考务、评审工作，一律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考务（监

考）费、评审费及其他费用。 

第十一条 支付给校外人员、离退休人员、人事代理人员、

学生以及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含劳务派遣)的聘用人员的劳务

费在相关项目经费或学校创收经费中列支；社会服务创收收入计

提的劳务费额度用于支付校内事业编人员劳务费，且不纳入绩效

工资总量；本规定未列出的校内事业编人员其他劳务费纳入绩效

工资总量核发。 

    第十二条 学校将建立劳务费发放年度审计制度，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部门和个人执纪问责，

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人

事处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年 2月 3日印发 


